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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轉送審查前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」修正說明 

「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」（以下稱「施行細則」）第

11 條之 1 規定：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收到開發單位所送之環

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後，應釐清非屬主管機關所主管
法規之爭點，並針對開發行為之政策提出說明及建議，併同

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勘察現場紀錄、

公聽會紀錄、評估書初稿轉送主管機關審查。目的事業主管
機關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，主管機關得敘明理由退回說明書

或評估書初稿。」自 105 年 1 月 3 日施行，本署爰於 105 年

1 月 13 日以環署綜字第 1050003863 號函送「環境影響說明
書或評估書初稿轉送審查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」（以

下稱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」）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

據以執行前述規定。 

為促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瞭解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

表」各項確認項目之內容，確實辦理非屬主管機關所主管法

規之爭點釐清作業，提升填表作業完整度，以完備「施行細
則」第 11 條之 1 規定事項，爰根據該規定施行後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執行情形，以及本署 105 年 4 月 28 日「環境影響

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轉送審查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
填寫方式說明會議」會議結論，修正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

認表」，特增列填寫方式說明。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按「施行細則」第 11 條之 1 規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
執行事項，將表格區分為「釐清非屬主管機關（行政院

環境保護署）主管法規之爭點」，以及「針對開發行為

之政策提出說明及建議」等 2項。 

二、 修正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」格式，增列「項次」

欄位，刪除「備註說明」欄位，改增列「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確認表」填寫說明。（增列附錄） 

三、 避免確認項目重複，刪除原「確認本案屬『開發行為應

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』第 2 條所稱

『相關法令所未禁止之開發行為』」項目，併入「依『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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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』第 5 條第 2項第 1 款，

確認本案開發基地有無位於相關法律所禁止開發利用
之區域」項目辦理。 

四、 修正原確認項目「一、釐清非屬主管機關（行政院環境

保護署）所主管法規之爭點」中，「所涉非屬主管機關
主管法規爭點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情形」項次之呈

現方式。〔修正一、項次（六）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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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轉送審查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」修正內容

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一、釐清非屬主管機關（行政院環境保護

署）主管法規之爭點 

項次 確認項目（以下事項均應確認勾選□） 

（一） 

□確認開發單位依「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

估作業準則」第 5條所提「環境敏感區

位或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」查明結

果、相關法令限制與對策之正確性與完

整性 

（二） 

□依「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」

第 5條第 2項第 1款，確認本案開發基

地有無位於相關法律所禁止開發利用

之區域：（以下擇一勾選） 

○無 

○有，不得轉送主管機關審查 

（三） 

□依「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」

第 5條第 2項第 2款，確認本案開發基

地有無位於相關法令所限制開發利用

之區域：（以下擇一勾選） 

○無 

○有，已取得相關法令主管機關之同

意文件如後 

○有，依該法令規定，環境影響評估

階段尚無須取得有關主管機關之同

意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洽該爭點

有關主管機關釐清 

（四） 

□依「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」

第 5條第 2項第 3款，確認本案開發基

地中有無應予保護之範圍及對象：（以

下擇一勾選） 

○無 

○有，應確認以下事項：（以下事項均

應勾選） 

 

 

確認項目 備註說明 

一、釐清非屬主管機關（行政院環境保護

署）所主管法規之爭點 

 

□確認本案屬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

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第 2 條所稱

「相關法令所未禁止之開發行為」 

 

□確認開發單位依「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

估作業準則」第 5 條所提「環境敏感區

位或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」查明結

果、相關法令限制與對策之正確性與完

整性。 

□確認本案開發基地有無位於相關法律所

禁止開發利用之區域：（以下擇一勾選） 

○無 

○有，不得轉送主管機關審查。 

□確認有無位於相關法令所限制開發利用

之區域：（以下擇一勾選） 

○無 

○有，已取得有關法令主管機關之同意

文件如后。 

○有，依該法令規定，環境影響評估階

段尚無須取得有關主管機關之同

意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洽該爭點有

關主管機關釐清。 

□確認區位中有無應予保護之範圍及對

象：(以下擇一勾選) 

○無 

○有，應確認以下事項：（以下事項均

應勾選） 

（ ）確認開發單位已詳予評估及研

 

一、表格增列「項次」欄位，刪除「備

註說明」欄位，改增列「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確認表」填寫說明。 

二、原「確認本案屬『開發行為應實施

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

準』第 2條所稱『相關法令所未禁

止之開發行為』」之確認項次，因

與「依『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

業準則』第 5 條第 2項第 1款，確

認本案開發基地有無位於相關法

律所禁止開發利用之區域」項目重

複，爰予刪除。 

三、為整合呈現所涉非屬主管機關所

主管法規爭點之釐清情形，爰整併

原「確認本案所涉非屬主管機關所

主管法規之爭點，均已完整釐

清」，以及「請摘述說明本案所涉

非屬主管機關所主管法規之爭點

釐清情形」之確認項目，改以表格

方式呈現。 

四、其餘確認事項之文字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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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（ ）確認開發單位已詳予評估及研

訂因應對策 

（ 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邀該應予

保護之範圍及對象有關主管

機關討論確認，倘有相關主管

機關尚有不同意或反對或疑

慮意見者，已釐清該爭點，具

體提出機關協商結果及環境

影響評估審查建議 

（五） 

□確認「開發單位送審報告」「書面、網

站及公開會議所蒐集意見」「勘察現場

紀錄、公聽會紀錄」或「有關機關意見」

等意見，有無涉及非屬主管機關所主管

法規之爭點：（以下擇一勾選） 

○無 

○有，應確認以下事項：（以下事項均

應勾選） 

（ ）確認開發單位已提出相關意見

之處理回應 

（ 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邀該爭點

有關主管機關釐清確認，並將

該釐清結果提供主管機關，且

盡可能與意見提供者溝通說

明 

（六） 

□本案所涉非屬主管機關主管法規爭

點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情形彙整如

下：  

涉及

法規 

主管

機關 
釐清情形說明 

是否

釐清 

1.  
（1） 

（2） 

□是  

□否 

2.  
（1） 

（2） 

□是  

□否 
 

 

 

 

 

訂因應對策。 

（ 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邀該應予

保護之範圍及對象有關主管機

關討論確認，如有關主管機關

尚有不同意或反對或疑慮意見

者，應釐清該爭點，具體提出

機關協商結果及環評審查建

議。 

□確認「開發單位送審報告」「書面、網站

及公開會議所蒐集意見」「勘察現場紀

錄、公聽會紀錄」或「有關政府機關意

見」等意見，有無涉及非屬主管機關所

主管法規之爭點：（以下擇一勾選） 

○無 

○有，應確認以下事項：(以下事項均

應勾選) 

（ ）確認開發單位已提出相關意見

之處理回應。 

（ 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邀該爭點

有關主管機關釐清確認，並將

該釐清結果提供主管機關，且

盡可能與意見提供者溝通說

明。 

 

□確認本案所涉非屬主管機關所主管法規

之爭點，均已完整釐清：（以下擇一勾選） 

○是 

○否 

 

※請摘述說明本案所涉非屬主管機關所主

管法規之爭點釐清情形（以下請分項說

明，表格不足者請自行增列） 

‧法規名稱 1： 

 該法規主管機關： 

 爭點釐清說明： 

‧法規名稱 2： 

 該法規主管機關： 

  爭點釐清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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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二、針對開發行為之政策提出說明及建議 

項次 確認項目 

（一） 

□確認開發行為內容之合法性與適宜

性：（以下事項均應勾選） 

○本案符合開發行為所依據設立

專業法規或組織法規 

○本案符合開發行為上位政策 

（二） 

□確認「開發單位送審報告」「書面、

網站及公開會議所蒐集意見」「勘察

現場紀錄、公聽會紀錄」或「有關

機關意見」等意見，有無涉及開發

行為之政策及相關說明：（以下擇一

勾選） 

○無 

○有，已將該意見影響開發許可與

否之判斷納入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之政策說明及建議 

（三） 

※請針對開發行為之政策提出說明及

建議 

1.開發行為有關政策說明 

（1） 

（2） 

2.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議 

（1） 

（2） 
 

 

確認項目 備註說明 

二、針對開發行為之政策提出說明及建

議 

 

□確認開發行為內容之合法性與適宜

性：（以下事項均應勾選） 

○本案符合開發行為所依據設立專

業法規或組織法。 

○本案符合開發行為上位政策。 

 

□確認「開發單位送審報告」「書面、

網站及公開會議所蒐集意見」「勘察

現場紀錄、公聽會紀錄」或「有關政

府機關意見」等意見，有無涉及開發

行為之政策及相關說明：（以下擇一

勾選） 

○無 

○有，已將該意見影響開發許可與

否之判斷納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之政策說明及建議。 

 

※請針對開發行為之政策提出說明及

建議 

一、開發行為有關政策說明 

（一） 

（二） 

二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議 

（一） 

（二） 

 

 

一、表格增列「項次」欄位，刪除「備

註說明」欄位。 

二、項次編號酌修。 

 

附錄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轉送審

查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填寫說明 

－ 為促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瞭解各項確認

項目之內容，以利完整填寫「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確認表」，爰增列填寫說明。 

 


